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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相关问题比较研究


张吉喜

　　内容提要：美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及其实践不仅对完善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提供
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思路，还触及到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盲点。美国的附条件释放式

治疗方式对涉案精神病人是否具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规定，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项证据标准的认定难题。在我国，因为检察院向法院提出的强制

医疗申请不是刑事指控，因此，不涉及精神病人的出庭权问题，也不要求以上诉、抗诉的方

式处理对强制医疗的异议，但是具有受审能力的涉案精神病人出庭更有利于案件事实的

查明，以裁定的方式处理强制医疗问题并赋予相关主体以上诉权、抗诉权更符合诉讼原

理。我国应当改革刑事强制医疗解除程序中证明责任主体的规定，由人民检察院证明被

强制医疗者具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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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第２８４条至第２８９条确立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
强制医疗程序”。作为一项新设立的制度，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以

下简称“刑事强制医疗”或“强制医疗”）程序还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首先，在刑事

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中，如何认定“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成为一个难题。其次，刑事诉

讼法的研习者们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存在争论：涉案精神病人的出庭问题、对刑事强制

医疗决定提出异议的方式、刑事强制医疗的期限以及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的证明责任。德

国法学家指出，比较法作为一所“真理的学校”，扩充并且充实了“解决办法的仓库”，能够

提供针对本国法律问题“更好的解决办法”。〔１〕 基于此，本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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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为参照，阐明我们对上述相关问题的观点。〔２〕

与我国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相比，美国的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和

更为丰富的实践，对上述各方面的问题都有所涉及。〔３〕 除此之外，美国刑事强制医疗制

度中关于强制医疗方式以及解除强制医疗的证明标准的规定，还触及到了我国刑事强制

医疗制度的盲点。

一　刑事强制医疗方式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强制医疗的具体方式。从实际操作层面看，强制医疗只

有一种方式，即涉案精神病人在精神病医疗机构接受治疗（住院治疗），直到符合解除强

制医疗的条件时，才可以获得自由。〔４〕 与我国单一的强制医疗方式不同，美国采取了二

元化的强制医疗方式。

（一）美国刑事强制医疗的方式

美国刑事强制医疗包括两种方式：住院式强制医疗和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所谓

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是指法院释放因患有精神病而不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人，但是要

求其必须接受治疗、遵守一定的义务，并将其置于相关机构或个人的监督之下的一种强制

医疗方式。〔５〕 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堪萨斯州、密苏里州、弗吉尼亚州、威斯康星州、怀俄明

州、路易斯安那州、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等司法区规定了这两种强制

医疗的方式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对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从适用条件、应当遵守的

义务、监督主体、对违反应当遵守的义务和不再适合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的处理以及变

更应当遵守的义务等方面作了全面规定。

１．住院式强制医疗和附条件释放式强制治疗之间的关系

在美国，关于住院式强制医疗和附条件释放式强制治疗之间的关系存在三种模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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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美国之外，两大法系的其它代表性国家对处理不承担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也有相关规定。但是美国的刑事

强制医疗程序规定最为详细，因此，这里选择以美国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其他国家强制

医疗制度情况可以参见陈卫东、柴煜峰：《精神障碍患者强制医疗的性质界定及程序解构》，《安徽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１２５－１２９页。
在美国的５１个司法区（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中，只有部分司法区对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作了非常具体的规定。为了表述的
方便，除非在必要时，详细交待具体的司法区名，在其它情况下，我们用“美国”来概指这些司法区。

《刑法》第１８条第１款规定：“对于实施了危害行为但是却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
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这里的“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并

非强制医疗的方式，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５３１条和第５３３
条的规定，对于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涉案精神病人，都应当做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只有对那些不符合强制医疗条

件，但又造成了危害结果的涉案精神病人，才应当责令其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

在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审理阶段，对因患有精神病而不承担刑事责任的人有两种称呼方式：被申请人和被

告人。其原因是，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有两种启动方式：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和人民

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自行启动强制医疗程序。在以第一种方式启动的刑事

强制医疗程序中，因患有精神病而不承担刑事责任的人被称为“被申请人”；在以第二种方式启动的刑事强制医

疗程序中，其被称为“被告人”。为了表述的方便，在本文中，我们将其统称为“涉案精神病人”。与我国不同，美

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原因是单一的，即检方向法院提起指控，但被告人因患有精神病被判无罪。因此，美

国法律中只用“被告人”来称呼因患有精神病而不承担刑事责任的人，不存在类似于我国的“被申请人”的概念。



是主辅模式，即以住院式强制医疗为原则，以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为例外。二是并列模

式，即住院式强制医疗和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地位平等，不存在适用的先后顺序。三是

混合模式，即在不同的案件中适用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模式以阿拉斯加州为例。《阿拉

斯加州刑事诉讼法典》第４７章第０９０条规定，对于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被告人，一般情况
下进行住院式强制医疗。但是，对于通过加强看管和医疗就可以防止发生人身危险性，而

不需要进行住院治疗的被告人，可以采取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第二种模式以怀俄明

州和威斯康星州为例。《怀俄明州刑事诉讼法典》第１１章第３０６条规定，在做出因患有精
神病而不承担刑事责任的裁决后，如果法院认为，虽然被告人当前的精神状况对自己或他

人有较大的危险性，但是对其进行附条件释放式治疗能够防止上述危险的发生，应当命令

对被告人进行附条件释放式治疗；如果法院认为被告人不适合于进行附条件释放式治疗，

应当命令对其进行住院式治疗。《威斯康星州法典》第 ９７１章第１７条规定，如果法院认
定对被告人进行附条件释放式治疗具有造成自己或他人人身伤害或严重财产损失的危险

性，应当命令对其进行住院式治疗；如果法院没有做出这样的认定，则应当命令对被告人

进行附条件释放式治疗。第三种模式以密苏里州为例。《密苏里州法典》第 ５５２章第０４０
条第２款规定，如果被告人被指控的罪名不是危险的重罪、一级谋杀或性犯罪，根据被告
人的具体情况，法院一般应当决定附条件释放。根据该规定，如果被告人被指控的犯罪属

于上述三类犯罪，在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情况下，只能适用住院式治疗；除此之外，在其它

案件中以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为原则，以住院式强制医疗为例外。

２．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制度的具体内容

上述美国各司法区关于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的规定涉及到适用条件、应当遵守的

义务、监督主体、对违反应当遵守的义务和不再适合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的处理以及变

更应当遵守的义务等方面。

关于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路易斯安那州刑事诉讼法典》第６５７．１条
规定，对于因患有精神病而不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人，如果法院认为符合下列条件，就可

以命令附条件释放式治疗：（１）被告人不需要接受住院治疗，但是需要接受门诊治疗、监
督和管理，这样才能防止其状况恶化，危害自己或他人；（２）被告人能够得到合适的门诊
治疗、监督和管理；（３）有理由相信被附条件释放的被告人能够遵守特定的义务；（４）附条
件释放不会对被告人自己或他人造成不适当的危险。另外，该条还规定，法院在确定被告

人应当遵守的义务时，应当秉承下列原则：既适合被告人治疗、监督和管理的需要，也满足

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对于被告人是否符合上述适用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的条件，

《密苏里州法典》第５５２章第０４０条第１２款规定，在决定附条件释放的听证中，法院应当
至少考虑如下因素：被指控的行为的性质；被告人在精神病院治疗期间的表现；本次听证

与被告人上一次非法或危险行为之间的时间间隔；被告人的家人或其他人是否愿意承担

监督被告人遵守相关义务的责任等。

关于应当遵守的义务、监督主体以及对违反应当遵守的义务和不再适合附条件释放

式强制医疗的处理。被附条件释放式治疗的精神病人除了需要接受治疗之外，相关司法

区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其应当遵守的其它义务，而是交由法院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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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关于监督主体，相关司法区的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只是规定其应为法院认为合适

的并愿意承担监督职责的个人或机构。关于违反应当遵守的义务和不再适合附条件释放

式强制医疗的处理，《弗吉尼亚州刑事诉讼法典》第１８２．８条规定，在任何时候，法院有理
由相信被附条件释放的精神病人违反了相关义务或不再适合于附条件释放，需要住院治

疗时，可以命令精神科医生对其进行评估。如果通过听证，法院认为有优势证据证明被附

条件释放的精神病人违反了释放的条件或不再适合附条件释放，需要住院治疗时，应当撤

销附条件释放式治疗的命令，转而对其进行住院式治疗。《弗吉尼亚州刑事诉讼法典》第

１８２．９条接着规定，紧急情况时，在撤销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前，法院可以签署紧急羁
押令，对被附条件释放者进行临时羁押。临时羁押的时间不得超过４８小时。如果４８小
时结束的时候是在星期六、星期天、法定假日或法院合法关闭时，羁押的时间可以延长至

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另外，该《法典》第１８２．１０条还规定，对于被撤销附条件释放式治
疗的人，如果其状况改善，经法院准许，仍然可以再适用附条件释放式治疗。与弗吉尼亚

州不同，路易斯安那州对于违反应当遵守的义务的处理较为宽松。《路易斯安那州刑事

诉讼法典》第６５８条规定，对于已经违反了应当遵守的义务或即将违反应当遵守的义务
的精神病人，法院可以做出如下处理：训斥和警告，命令加强监督，修改或增加应当遵守的

义务，撤销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

对于变更应当遵守的义务，《弗吉尼亚州刑事诉讼法典》第１８２．１１条规定，根据本人
或监督机构的申请，法院可以修改应当遵守的义务或解除应当遵守的义务。《阿拉斯加

州刑事诉讼法典》第４７章第０９２条规定，卫生与社会保障部门和被附条件释放的被告人
可以申请法院修改附条件释放的条件，但是被告人的此类申请不得超过每六个月一次。

（二）构建我国二元化刑事强制医疗方式的设想

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制度构建二元化强制医疗方式。《刑事

诉讼法》第２８４条规定了对涉案精神病人适用强制医疗的三项条件：实施暴力行为，危害
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有继续危害社

会可能。在符合这三项条件的涉案精神病人中，完全可能存在部分人只需要通过门诊治

疗和严加看管就足以达到治愈精神病并防止其继续危害社会的情况。

在我国现有的住院式强制医疗之外，确立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制度，至少具有如下

三方面的价值：第一，对只需要通过门诊治疗和严加看管就足以防止其继续危害社会的涉

案精神病人适用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不仅可以节约国家在执行强制医疗上的人力、物

力和财力支出，还有利于保障涉案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权。第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 “有

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认定难题。由于适用强制医疗的第三项条件，即“有继续危害社会

可能”，缺乏具体明确的认定标准，在涉案精神病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难以确定的

情况下，对其适用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既能够防止住院式强制医疗对涉案精神病人人

身自由的不适当限制，又能够防止其继续危害社会。第三，为被强制医疗者提供变更强制

医疗方式的机会。当前，对于被住院式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来说，只能申请解除强制医

疗，不能申请变更强制医疗的方式。确立了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后，尚未达到解除住院

式治疗条件的精神病人可以申请将住院式强制医疗变更为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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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对符合三项条件的涉案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并没有

规定强制医疗的方式，这为我国通过相关司法解释确立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制度提供

了空间。本文将对我国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制度的确立提出初步的构想。

首先，关于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与住院式强制医疗之间的关系及附条件释放式强

制医疗的适用条件，我们认为吸收美国强制医疗的第一种模式更符合国情，即采取以住院

式强制医疗为原则，以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为例外的模式。原因有二：第一，该模式与

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相适应。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与美国的不同。美

国的刑事强制医疗适用于实施了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所有精神病人，所以才存在附条件

释放式强制医疗与住院式强制医疗之间关系的争论。我国的刑事强制医疗仅仅适用于实

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精神病人，只有以住院式强制医

疗为原则才符合比例性原则。第二，以住院式强制医疗为原则更容易让民众具有安全感，

更容易被民众所接受。关于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的条件，可以采取以下方式进行：对于

符合《刑事诉讼法》第２８４条的涉案精神病人，一般情况下应当对其进行住院治疗；如果
在严加看管的情况下，通过门诊治疗就能够防止其继续危害社会，应当要求其在遵守相关

义务的情况下进行门诊治疗。

其次，对于监督主体，可以由涉案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和社区矫正机构共同担当，各负

其责。关于涉案精神病人在附条件释放期间应当遵守的义务，可以借鉴被取保候审者的

义务，规定如下：按时进行治疗，未经社区矫正机构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住址，工

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２４小时以内向社区矫正机构报告，以及法院认为应当
遵守的其它义务。社区矫正机构发现被附条件释放的精神病人违反或可能违反上述义务

时，应当及时向法院提出。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通过下列方式处理：训斥和警告，要

求监护人加强监护，修改或增加应当遵守的义务，撤销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社区矫正

机构发现被附条件释放的精神病人不再适合采取附条件释放式治疗时，应当及时向法院

提出。法院经审查属实的，应当撤销附条件释放式治疗，对其进行住院治疗。

再次，在强制医疗执行期间变更强制医疗的方式。强制医疗机构认为接受住院式治

疗的人符合附条件释放式治疗条件，不需要继续住院医疗的，应当及时向法院提出变更为

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的意见。同时，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也有权向法院申请将

住院式治疗变更为附条件释放式治疗。

最后，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的义务变更或解除。根据本人、监护人或社区矫正机构

的申请，法院可以变更被附条件释放式治疗的人应当遵守的义务或解除附条件释放式强

制医疗。

二　“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认定

“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是《刑事诉讼法》第２８４条规定的适用强制医疗的三项条件
之一，由于其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成为实践中办理强制医疗案件的难题。美国刑事强制

医疗程序中对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认定方法，对我国刑事强制医疗中“有继续危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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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认定具有参考价值。

（一）美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对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认定

从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认定模式以及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两方

面，能够大致了解美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认定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方法。

１．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认定模式

美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认定表现为以下三种模式：

第一，在适用强制医疗措施前，对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进行认定。在华盛顿州和密西

西比州，需要对被告人具有人身危险性进行认定后，才能够对其适用强制医疗。《华盛顿

州刑事诉讼法典》第７７章第０４０条规定，在被告人因患有精神病而被判无罪的案件中，陪
审团需要考虑：被告人是否对他人有较大的危险，被告人是否有实施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

较大可能性。根据该规定，只有在陪审团认定被告人对他人有较大危险或有实施危害公

共安全行为的较大可能性时，才能够对其适用强制医疗措施。《密西西比州刑事诉讼法

典》第１３章第７条规定，在被告人因患有精神病而被判无罪的案件中，陪审团应当在裁决
中认定被告人当前是否仍然患有精神病，是否对社会有危险；如果陪审团认定被告人仍然

患有精神病且有人身危险性，法官应当命令对其进行强制医疗。

第二，推定被告人有人身危险性，自动适用强制医疗。尽管被告人行为时的精神状态

与其当前的精神状态是不完全相同的概念，〔６〕但是有的司法区仍然认为，可以从被告人

实施的犯罪行为及患有精神病推定其当前仍然患有精神病并具有人身危险性。〔７〕 如《密

苏里州法典》第５５２章第０４０条第２款规定，当被告人因患有精神病而不承担刑事责任被
宣告无罪时，法院应当命令对其进行住院式强制医疗或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又如

《俄克拉荷马州刑事诉讼法典》第９２５条规定，如果陪审团认为被告人因患有精神病而无
罪，法院应当命令对被告人进行强制医疗。

推定被告人有人身危险性是以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精神状态为依据的，而强制

医疗针对的是当前被告人的精神状态。部分司法区意识到了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精

神状态与当前的精神状态完全可能不一致，对自动强制医疗的期限做了一定的限制；在对

被告人自动适用强制医疗一定时间后，必须进行听证，以确定被告人当前是否有人身危险

性。如《蒙大拿州刑事诉讼法典》第１４章第３０１条第２款规定，如果被告人患有精神病，
被指控的犯罪具有造成严重身体伤害或死亡的较大危险，或已经实际上造成了身体伤害

或严重的财产损失，法院可以认为，被告人对其本人或他人有危险，将被告人交由合适的

精神病治疗机构进行羁押、照顾和治疗。第３款接着规定，法院应当在被告人被强制医疗
后１８０天内举行听证以确定被告人是否仍然患有精神病且对自己或他人有危险，决定是
否应当继续对被告人进行强制医疗。又如《堪萨斯州刑事诉讼法典》第３４２８条规定，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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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作为强制医疗依据的“精神病”与作为被告人无罪依据的“精神病”都不是一回事。如《阿拉斯加州刑事诉

讼法典》第４７章第０９０条规定，强制医疗程序中的精神病是指增加被告人危害公共安全倾向的精神状态。被告
人当前所患的精神病既不需要与犯罪行为时所患的精神病相同，也不需要足够排除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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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团裁决被告人因患有精神病而无罪，应当是被告人当前可能危害自己或他人的初步证

据。自对被告人适用强制医疗后９０天内，强制医疗的执行机构应当向法院提交书面的评
估报告。法院应当在接到该报告后３０天内举行听证，以确定被告人当前的精神状态。再
如《南卡罗来纳州刑事诉讼法典》第２４章第４０条规定，陪审团作出因患有精神病而无罪
的裁决后，法院应当命令对被告人进行不超过１２０天的强制医疗。在此期间，强制医疗执
行机构必须对被告人进行检查以确定其是否符合强制医疗的条件，并形成报告，提交法

院。法院在接到该报告后１５天内举行听证，以确定被告人是否符合强制医疗的条件。
第三，混合模式。部分州融合了上述两种模式，根据被告人的意愿或案件的性质决定

适用何种模式。阿拉斯加州采用了前者，《阿拉斯加州刑事诉讼法典》第４７章第０９０条规
定，在被告人提出其在实施犯罪时患有精神病的肯定性辩护后，应当声明他是否主张当前

没有患精神病，不会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如果被告人没有提出上述声明，在其因实施犯

罪时患有精神病被判无罪后，应当立即对其进行强制医疗。如果被告人提出了上述声明，

在其因实施犯罪时患有精神病被判无罪后，应当对其当前是否具有危害社会的可能性进

行听证。可见，在阿拉斯加州，如果被告人不主张没有危害社会的可能性，就适用上文谈

及的第二种模式；如果被告人主张没有危害社会的可能性，就适用第一种模式。该模式充

分展现了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下当事人的处分权。而路易斯安那州采用了后者，《路易

斯安那州刑事诉讼法典》第６５４条规定，如果在死刑案件中被告人因患有精神病而被判无
罪，法院应当对其进行强制医疗。如果被告人在其它重罪案件中因患有精神病而被判无

罪，法院应当举行听证，以确定被告人是否具有危害社会的可能性。根据该规定，在路易

斯安那州，只有在死刑案件中才适用第二种模式，在其它所有案件中都适用第一种模式。

２．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

在美国不同的司法区，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证明责任承担主体不完全相同：有些司法

区规定辩方承担被告人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证明责任，有些司法区规定控方承担被告人

具有人身危险性的证明责任。在要求辩方承担证明责任的不同司法区，证明标准也不完

全相同：有的司法区规定的证明标准为清楚可信的证据，有的司法区规定的证明标准为优

势证据。

第一，辩方承担被告人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证明责任。在规定辩方承担证明责任的

不同司法区，对证明标准的要求包括如下两种类型：一是证据的清楚可信。在堪萨斯州和

阿拉斯加州，辩方承担自己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证明标准必须达到清楚可信的证明程度，

否则就会被强制医疗。《堪萨斯州刑事诉讼法典》第３４２８条规定，在听证结束时，如果法
院认为有清楚可信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当前已经不具有人身危险性，应当释放被告人，否则

法院应当命令对其进行住院式强制医疗或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阿拉斯加州刑事诉

讼法典》第４７章第０９０条规定，在听证中，被告人有责任以清楚可信的证据证明其当前没
有患危害性的精神病。如果法院或陪审团认为被告人没有达到证明标准，法院应当命令

对其进行强制医疗。如果是由陪审团听证，裁决应当由陪审团一致做出。二是达到优势

证据。《哥伦比亚特区囚犯及其待遇法》第５０１条规定，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如果法院
以优势证据认定，被告人不是具有人身危险性的精神病人，应当命令释放被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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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控方承担被告人具有人身危险性的证明责任。在规定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的司

法区，要求证明标准达到清楚可信。如《蒙大拿州刑事诉讼法典》第１４章第３０２条第６款
规定，由政府承担证明责任，以清楚可信的证据证明被告人不能被安全地释放，因为他仍

然患有精神病，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威斯康星州法典》第 ９７１章第１７条规定，如果
法院以清楚可信的证据认定，附条件释放式治疗具有造成被告人自己或他人人身伤害或

严重财产损失的较大危险，应当命令对被告人进行住院治疗。

（二）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认定难题的破解

１．“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认定模式选择

《刑事诉讼法》第２８４条没有规定“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认定方法。从《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院解释》）第５３０条
的规定来看，在适用强制医疗措施前，需要对被告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做出评估。

该条将“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作为独立的审查对象，规定：“法庭依次就被申请人是否实

施了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是否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

的精神病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进行调查。”由此可见，我国“有继续危害社会可

能”的认定方法与上述美国的第一种模式相同。

与第一种模式相比，上述美国认定人身危险性的第二种模式和第三种模式消除或部

分消除了对人身危险性的单独认定。美国认定人身危险性的第二种模式推定被告人有人

身危险性，自动适用强制医疗，不存在对人身危险性的单独认定。在美国认定人身危险性

的第三种模式中，被告人的态度或案件的性质决定着是推定被告人有人身危险性，还是需

要单独认定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即不是在每个案件中都需要对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进

行单独认定。那么，美国认定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第二种模式和第三种模式是否可以作

为化解我国“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认定难题的参考呢？

我们认为，美国认定人身危险性的第二种模式和第三种模式都不能作为我国化解

“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认定难题的参考。首先，以推定的方式认定被告人的人身危险

性，与推定的要求不符。美国认定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第二种模式和第三种模式中的第

二种类型，即根据案件性质决定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认定方式，都是以推定为基础的。推

定是根据两个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当一个事实存在时，推引另一个不明事实存在或不存

在的案件事实的认定方法。前一项事实被称为基础事实，后一项事实被称为推定事实。

由基础事实到推定事实存在或不存在的前提是，两者之间具有常态联系。当前，精神病人

实施暴力行为与其具有人身危险性之间的联系虽然已经得到了相关研究成果的确认，但

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尚未达到常态联系的程度。〔８〕 因此，从精神病人实施了暴力行为并不

能推定其具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其次，第三种模式中的第一种类型，由被告人的意

愿决定人身危险性的认定方式，是建立在以追求解决纠纷为目的的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

模式基础上的，与我国以发现事实为目的的刑事诉讼模式不完全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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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

虽然《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规定“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证明责任，但

是根据基本法理可知，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应当由人民检察院举证证明涉案精神病人

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在美国，虽然存在要求辩方承担被告人没有人身危险性的证明责

任的立法例，但是我国不能采用这种证明责任的分配方法，因为将被告人有人身危险性作

为适用强制医疗的理由，与将被告人没有人身危险性作为不适用强制医疗的理由相比，前

者更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权利。理由在于：一是证明消极事实比证明积极事实更加困难，

即证明没有人身危险性比证明有人身危险性更加困难；二是检方的举证能力比被告人的

举证能力更强。

美国关于刑事强制医疗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证明标准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我国刑

事强制医疗程序中认定涉案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之所以是一个难题，原因之

一是证明标准过高。在立法上没有对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涉案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

会可能”的证明标准做出明确规定。从当前的证据理论来看，我国刑事诉讼适用一元化

的证明标准，即“证据确实、充分”，该证明标准不仅适用于定罪量刑，也适用于其它刑事

裁判和决定。因此，在我国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涉案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

能”的证明标准也应当适用“证据确实、充分”。根据常理可知，涉案精神病人“有继续危

害社会可能”是对涉案精神病人当前精神状态的评估，对它的证明是无法达到“证据确

实、充分”的程度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国，对于被告人有人身危险性的认定适用的是清

楚可信标准。如果我国也以清楚可信的证据作为涉案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

的证明标准，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认定涉案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难题。

三　涉案精神病人的出庭问题

在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涉案精神病人并不享有完全的出庭权。关于涉案精神

病人的出庭问题，《法院解释》第５３０条规定，被申请人要求出庭，人民法院经审查其身体
和精神状态，认为可以出庭的，应当准许。根据该规定，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决定涉案

精神病人是否出庭的因素有二：第一，其是否要求出庭；第二，其身体和精神状态是否可以

出庭。对于涉案精神病人的出庭问题，刑事诉讼法的研习者们对其正当性提出了一定质

疑。的确，在美国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被告人的出庭权就被认为是正当程序的要求。

在美国相关司法区中，明确规定被告人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享有出庭权的不多。

佛罗里达州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佛罗里达州刑事诉讼规则》第３．２１８条明确规定，在强
制医疗程序中，被告人有出席权。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被告人的出庭权在刑事强制医疗程

序中不重要。这是因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已经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被告人的出庭权上

升到了正当程序的高度。在杰克逊诉印第安纳州（Ｊａｃｋｓｏｎｖ．Ｉｎｄｉａｎａ）案中，被告人在没有受
审能力的情况下，被法院命令强制医疗。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该案违反了正当程序原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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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出庭的前提是其具有受审能力。受审能力是被告人对自己面临的诉讼及其可

能带来的后果合理恰当的理解能力、对诉讼程序及自我权利的认识能力以及与辩护人配

合进行合理辩护能力的有机结合体。〔１０〕 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当被告人没有受审能力

时，法院应当命令对其进行治疗，待其恢复受审能力后，才能够在其出庭的情况下进行听

证。如在佛查诉路易斯安那州（Ｆｏｕｃｈａｖ．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案中，起初法院发现被告人佛查没有
受审能力，便没有对该案进行审判。经过四个月的治疗后，佛查具有了受审能力，法院才

开始按照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对该案进行审理。〔１１〕

在美国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被告人享有出庭权，与《美国宪法修正案》第１４条的
规定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宪法修正案》第１４条第１款规定，“任何州，如未经适当法
律程序，均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亦不得对任何在其管辖下的人，拒绝给予

平等的法律保护。”由于强制医疗剥夺了被告人的自由权，因此联邦最高法院根据《美国

宪法修正案》第１４条第１款将被告人的出庭权解释为正当程序的要求。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被告人的出庭权解释为正当程序的要求，

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涉案精神病人在我国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不享有完全

的出庭权，这是否违反了正当程序的要求？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１４条规定的获得公正
审判的权利是目前国际社会关于正当程序的一致理解。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又被称为公

正审判权，是由一系列与公正审判有关的、具体的权利组合而成的权利集合。出庭权是公

正审判权所包含的诸多权利之一。对此，《公约》第１４条第３款规定：“在判定对他提出
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资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丁）出席

受审。……”根据《公约》的规定，出庭权适用的前提是“刑事指控”，即只有在涉及到刑事

指控的案件中，出庭权才是被指控者享有的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之一。因此，涉案精神病人

是否具有出庭权的关键是，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的强制医疗申请是否属于刑事指控。

由于各缔约国对于“刑事”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公约》执行机构人权事务委员会认

为，为了防止缔约国通过把刑事性质的案件转移给行政机关处理来规避公正审判权的适

用，需要对“刑事”的含义作自主性解释。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在原则上，刑事指控与国

内刑法宣布的可处罚的行为相关。但是，这一概念还可能延伸到在性质上属于犯罪的行

为。如果对某类行为实施者的处罚的目的、特征和严重性符合刑罚的目的、特征和严重

性，那么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就属于犯罪行为，无论此类行为在国内法中的性质如何。〔１２〕

首先，我国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

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其行为不具有可罚性。其次，强制医疗措施不属

于惩罚措施，而属于治疗措施，不具有刑罚的特征。因此，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的

强制医疗申请不属于刑事指控，不保障涉案精神病人出庭并不侵犯其公正审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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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保障公正审判权的角度来看，并不要求涉案精神病人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

出庭，但是毫无疑问，具有受审能力的涉案精神病人出庭更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部分

学者和实务人员错误地认为，不承担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当然无受审能力。这就需要澄

清无刑事责任能力与受审能力之间的关系。受审能力是指涉案精神病人对自己面临的诉

讼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合理恰当的理解能力、对诉讼程序及自我权利的认识能力以及与

辩护人配合进行合理辩护的能力，是对涉案精神病人当前精神状态的评价；而刑事责任能

力是指案发时行为人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是对其行为时精神状态的回溯性评

价。再者，虽然精神障碍是受审能力评定的前提条件，但是涉案精神病人患有精神病并不

一定意味着其没有受审能力。国外的相关研究表明，转到精神卫生机构进行受审能力评

定的精神障碍患者中，精神分裂症患者无受审能力的占５１．３％，其他精神障碍患者无受
审能力的仅占１３．５％。〔１３〕

我们不赞成《法院解释》第５３０条的规定，即只有在被申请人要求出庭的情况下，人
民法院才审查其身体和精神状态。审判人员会同精神医学专业人员应当在审前会见所有

的涉案精神病人，无论其是否提出出庭申请。〔１４〕 通过会见，一方面，可以确定具有受审能

力的涉案精神病人；另一方面，可以了解不具有受审能力的涉案精神病人的精神状态，有

利于案件的正确裁判。对于审判人员通过会见认为有受审能力的涉案精神病人，应当保

障其在强制医疗程序中出庭。

四　对刑事强制医疗决定提出异议的方式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２８７条规定，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

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刑

事诉讼法》第２８２条的规定，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
却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上诉、抗诉。

刑事诉讼法对这两种特别程序规定了不同的提出异议的方式，引起了人们的疑惑和不解。

那么，是否可以／应当以上诉、抗诉的方式处理刑事强制医疗问题呢？
与我国以申请复议的方式提出对刑事强制医疗决定的异议不同，美国以上诉的方式

处理对刑事强制医疗异议的审查。如《哥伦比亚特区囚犯及其待遇法》第５０１条和《华盛
顿州刑事诉讼法典》第７７章第２３０条都规定，对于强制医疗的命令，被告人可以提出上
诉。阿拉斯加州的规定更加具体，《阿拉斯加州刑事诉讼法典》第４７章第０８０条规定，对
被告人进行强制医疗或解除强制医疗的命令，被告人或州可以在该命令做出后４０天内提
出上诉，接受上诉法院的审查。

复议与上诉、抗诉之间的典型区别是，复议的决定一经做出就生效，复议期间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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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医疗决定的执行；而上诉、抗诉的对象则是未生效裁判，不能作为执行的根据。根据

《法院解释》的规定，这里的复议与上诉、抗诉之间也有一定的共同点。一是，申请复议的

期间与对裁定提起上诉、抗诉的期间相同。《法院解释》第５３６条规定，被决定强制医疗
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

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二是，复议案件的审判组织与上诉、抗诉案件的审判

组织相同。《法院解释》第５３７条规定，对不服强制医疗决定的复议申请，上一级人民法
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三是，复议之后对案件的处理方式与上诉、抗诉之后对案件的

处理方式类似。《法院解释》第５３７条规定，对不服强制医疗决定的复议申请，按照下列
情形分别做出复议决定：（一）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驳回复议

申请，维持原决定；（二）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不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撤销原决定；

（三）原审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撤销原决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

重新审判。

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的复议方式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是否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如上

文所述，《公约》第１４条规定的公正审判权是国际社会关于正当程序的一致理解，因此，
它可以作为分析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的复议方式是否符合正当程序要求的参照。上诉权是

公正审判权的重要内容之一。《公约》第１４条第５款规定：“凡被判定有罪者，应有权由
一个较高级法庭对其定罪及刑罚依法进行复审。”在雷德诉牙买加（Ｒｅｉｄｖ．Ｊａｍａｉｃａ）案
中，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依据《公约》第１４条第５款，尽管上诉的形式可以在缔约国的国
内法之间有所不同，但是缔约国有义务对定罪和量刑进行实质性审查。〔１５〕 对于实质性审

查是否需要通过启动上诉程序才能够实现，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对相关国家“上诉许可”的

审查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有些国家，上诉行为并不必然启动上诉程序，上诉程序的启

动还需要获得法院的许可。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缔约国“不允许自动上诉的权利仍然符

合”《公约》第１４条第５款的规定，“只要上诉许可申请程序需要对定罪和量刑进行全面
审查，即审查证据和法律两个方面”。在布莱恩诉挪威（Ｂｒｙｈｎｖ．Ｎｏｒｗａｙ）案中，３名法官组
成的合议庭以全体同意的方式认为，上诉不可能导致减轻刑罚的结果，所以在没有进行法

庭审理的情况下驳回了上诉。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合议庭在做出决定时全面审查了上

诉人提出的所有异议，因此是符合第１４条第５款的。〔１６〕 由此可见，从公正审判的角度来
看，采取上诉方式对案件进行审理并非是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唯一方式；衡量上诉权是否得

到保障的标准是，法院是否对定罪和量刑进行了实质性审查。对刑事裁判的上诉尚且如此，

举重以明轻，只要是对强制医疗决定进行了实质性审查的复议方式都是符合正当程序要求

的。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以复议的方式处理对强制医疗决定的异议并不违背正当

程序的要求。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就不需要完善了。我国强制医疗决定的

复议方式是与以“决定”的形式处理强制医疗问题直接相关的。众所周知，人民法院在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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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诉讼中处理相关问题的方式包括三种：判决、裁定和决定。根据法律规定，对判决、裁定

和决定提出异议的方式是不同的：判决和部分裁定可以被提起上诉、抗诉；而决定一经做

出就生效，不能被提起上诉、抗诉，只能针对部分决定申请复议。从诉讼原理的角度来看，

应当以裁定的方式处理强制医疗问题，并赋予相关主体以上诉、抗诉权。〔１７〕 虽然裁定和

决定都是人民法院处理相关问题的方式，但是它们在性质上和处理的对象上都是不同的。

从性质上来看，前者体现了诉讼性，后者则体现了较强的行政性。从处理对象上来看，前

者处理的是部分实体性问题和部分程序性问题，后者只处理程序性问题。立法者以决定

的方式处理强制医疗问题，可能是考虑到强制医疗程序诉讼性的缺失，如涉案精神病人不

能到庭。其实，如上文所述，并非所有的涉案精神病人都不能出庭，那些具有受审能力的

涉案精神病人是可以出庭的；另外，即使部分涉案精神病人不能出庭，也不影响审理程序

的诉讼性，因为有法定代理人和诉讼代理人出庭代理涉案精神病人。〔１８〕 另外，根据《刑事

诉讼法》和《法院解释》的规定，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遇到的下列程序性问题，通过决定的方

式处理：不予受理、按撤诉处理、改变管辖、同意或者不同意移送管辖、指定管辖、调取证据

材料、取保候审、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解除监视居住、逮捕和回避等。强制医疗涉及

到对涉案精神病人人身自由的长期剥夺，甚至比定罪后的刑罚更具有限权性，〔１９〕无法与

上述程序性问题相提并论。基于此，应当以裁定的方式来处理强制医疗问题。以裁定的

方式处理强制医疗问题，并赋予被裁定强制医疗的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上诉权和人民检察

院抗诉权，可以达到诉讼原理上的自洽。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改革不会实质性增加上

一级人民法院的负担，因为从当前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对于强制医疗决定，相关主体基

本不会提出异议。

五　刑事强制医疗的期限

我国的刑事强制医疗措施没有期限。根据《刑事诉讼法》第２８０条的规定，刑事强制
医疗终结的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被强制医疗的人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

医疗。强制医疗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唯一一项没有期限的限权性措施。

与我国不同，在美国，无论是住院式强制医疗还是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都存在最

长期限的限制。一般情况下，强制医疗不能够超过被告人因不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可能

被判处的最高刑期；如果期限届满后，被告人仍然需要继续治疗，应当通过民事强制医疗

程序适用民事强制医疗措施。〔２０〕 华盛顿州、蒙大拿州、阿拉斯加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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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不用判决处理强制医疗问题的理由是，判决只处理审判过程中的定罪和量刑问题。

参见汪建成：《论强制医疗程序的立法构建和司法完善》，《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被强制医疗者不仅像服刑的罪犯一样被剥夺了人身自由，而且还不能享有接受治疗的自主权。另外，对被强制

医疗者的治疗还常常包括身体上的束缚（如穿紧身衣）和行为上的控制。ＳｅｅＪｏｎｅｓ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１０３Ｓ．Ｃｔ．ａｔ
３０６０－６１（１９８３）．
美国的强制医疗包括刑事强制医疗和民事强制医疗两类。前者适用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了犯罪程度但是

不承担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后者适用的对象包括吸毒成瘾者、具有性暴力倾向者、行为社会危害性没有达到犯

罪程度的精神病人等。参见时延安：《中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之比较》，《法学评论》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律都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２１〕 《华盛顿州刑事诉讼法典》第７７章第０２５条规定，住院式
强制医疗和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的期限不超过可能判处的最高刑期。如果有理由相信

该人患有精神病尚未治愈，仍然具有给自己或他人造成严重伤害的可能性，在期限届满

前，应当启动民事强制医疗程序对其进行民事强制医疗。《蒙大拿州刑事诉讼法典》第１４
章第３０１条第４项规定，强制医疗的期限不能超过可能判处的最高刑期。当最高刑期的
期限结束时，可以通过民事强制医疗程序对其进行治疗。《阿拉斯加州刑事诉讼法典》第

４７章第０９０条规定，对被告人采取住院式强制医疗和附条件释放式强制医疗的期限都不
得超过该犯罪的最高刑期，或直到精神病治愈。在最高刑期届满后，对被告人进行继续强

制医疗，应当适用民事强制医疗程序。《南卡罗来纳州刑事诉讼法典》第２４章第５０条也
作了类似规定。

我国对涉案精神病人采取刑事强制医疗措施时并没有规定期限，符合中国的具体国

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美国刑事强制医疗期限制度有其自身的制度机理，而这一制度机

理在我国并不存在。美国不存在我国的申请强制医疗程序，所有的强制医疗都是被告人

因患有精神病而被判无罪的结果，其基本流程表现为：在罪状认否程序中，被告人作因患

有精神病而无罪的答辩；在庭审中，被告人作因患有精神病而无罪的辩护，并以优势证据

证明其患有精神病；陪审团或法官做出被告人因患有精神病而无罪的裁判后，对其适用强

制医疗。上文中谈到，强制医疗具有一定的限权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其限权性不亚于刑

罚。因此，如果强制医疗没有最长期限，可能会影响到被告人提出精神病辩护的积极性。

与美国不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２８５条的规定，我国的强制医疗程序有两种启动
方式：一是人民检察院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

请；二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做出强制医疗

的决定。第一种强制医疗程序不以涉案精神病人提出精神病辩护为前提。第二种强制医

疗程序虽然可能因被告人提出精神病辩护而启动，但是即使被告人不提出精神病辩护，法

院仍然可以依职权发现被告人患有精神病而启动强制医疗程序。由于在我国强制医疗程

序的适用并不以被告人提出精神病辩护为前提，因此强制医疗的期限并不需要受可能判

处的最高刑期的限制。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我国刑事强制医疗没有期限的合理性还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

被强制医疗者的精神病何时治愈，人身危险性何时消除，本身就不可能有固定的期限。第

二，可能判处的最高刑期不易确定。这是因为，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审理中，只对暴力

行为、刑事责任能力和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进行法庭调查和辩论，缺乏对其它量刑情节

的关注。第三，有最长期限的刑事强制医疗会徒增繁琐的案件移送程序。与美国将强制

医疗措施划分为刑事强制医疗和民事强制医疗相似，在我国强制医疗包括刑事强制医疗

和《精神卫生法》中规定的强制收治两种类型。后一类型与美国的民事强制医疗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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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与上述各州不同，威斯康星州对于轻罪案件中强制医疗期限的规定比较有特色。《威斯康星州法典》第 ９７１章
第１７条规定，在重罪案件中，强制医疗的期限不超过因犯该罪可能判处的最高刑期。如果可能判处的最高刑期
是无期徒刑，强制医疗的期限是终身的。在轻罪案件中，强制医疗的期限不超过最高刑期的三分之二。



在美国，无论是刑事强制医疗还是民事强制医疗都由法院处理，程序之间的衔接相对简

易。而在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和强制收治在具体的操作程序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如果我

国的刑事强制医疗有期限，会带来程序衔接上的诸多问题。

六　解除刑事强制医疗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２８８条规定了解除强制医疗的两种方式：第一，强制医疗机构
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送决定强

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第二，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有权申请解除强制医疗。关于

解除强制医疗的证明责任，《刑事诉讼法》第２８８条未作明确规定。对此，《法院解释》第
５４１条规定：“强制医疗机构提出解除强制医疗意见，或者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申
请解除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是否附有对被强制医疗的人的诊断评估报告。”

“强制医疗机构提出解除强制医疗意见，未附诊断评估报告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其提

供。”“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强制医疗，强制医疗机构未提供

诊断评估报告的，申请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委托鉴定机构对

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鉴定。”根据该条的规定可以推知解除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主体就

是解除强制医疗证明责任的承担主体，即强制医疗机构和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

关于解除强制医疗的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未作明确规定，法学界也未进行深入的理

论研究。

关于解除强制医疗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美国不同司法区的规定不太相同，总的来

说，可以归纳为两种不同的模式。第一，检方承担证明责任，证明被强制医疗者仍然患有

精神病，并具有人身危险性，要求达到清楚可信的证明标准。《蒙大拿州刑事诉讼法典》

第１４章第３０２条第６款规定，在被强制医疗者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听证中，检方应当以
清楚可信的证据证明。《阿拉斯加州刑事诉讼法典》第４７章第０９０条规定，在被强制医疗
者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听证中，由检方承担证明责任，证明被告人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精

神病尚未被治愈，证明标准为清楚可信的证据。《路易斯安那州刑事诉讼法典》第６５７条
规定，在解除强制医疗的听证中，由州承担证明责任，以清楚可信的证据证明被强制医疗

者当前仍然患有精神病并具有人身危险性，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第二，被强制医疗者承担

证明责任，证明自己不再患有具有人身危险性的精神病，也要求达到清楚可信的证明标

准。《密西西比州刑事诉讼法典》第１３章第７条规定，在强制医疗期间应当推定被强制医
疗者仍然患有精神病和具有人身危险性；这一推定需要由被强制医疗者推翻，即以清楚可

信的证据证明其已经不再患有精神病且没有人身危险性。《密苏里州法典》第 ５５２章第
０２０条第７款规定，被强制医疗者申请解除强制医疗应当以清楚可信的证据证明其在合
理的将来不可能因患有精神病而威胁到自己或他人的安全。

根据我国《法院解释》第５４１条的规定，在刑事强制医疗解除程序中，应当由强制医
疗机构或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证明被强制医疗者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

续强制医疗。这一证明责任分配方法将被强制医疗者置于十分不利的境地，这是因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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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证明不具有人身危险性比证明具有人身危险性更加困难；第二，人身危险性是一个缺

乏明确评价标准的、极其模糊的概念，完全可以利用被强制医疗者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能

得到证明而无限期地剥夺其人身自由。

我们认为，美国刑事强制医疗解除程序中证明责任分配的第一种模式值得借鉴。我

国应当改革刑事强制医疗解除程序中证明责任的承担主体，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被强制医

疗者仍然具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证明责任。可以考虑在将来修改《法院解释》时，将

《法院解释》第５４１条修改为，强制医疗机构提出解除强制医疗意见，或者被强制医疗的
人及其近亲属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应当由人民检察院证明被强制医疗的人仍然具有人

身危险性，需要继续强制医疗。关于人民检察院证明被强制医疗者仍然具有人身危险性

所要达到的标准，应当与刑事强制医疗审理程序中的证明标准相同，即清楚可信的证据。

如果人民检察院未达到证明标准，就应当解除强制医疗。

此外，我们面临的问题还有如何防止强制医疗机构提出解除强制医疗意见权以及被

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解除强制医疗申请权的滥用。对于后者，《法院解释》已经作了

一定的约束，《法院解释》第５４０条规定，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提出的解除强制医
疗申请被人民法院驳回，六个月后再次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于前者，《法

院解释》将来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予以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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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ｏｆｉ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ｎ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ａｔｅｂｅａｒｔｈ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ｅｃｌｅａｒａｎｄｃｏｎｖｉｎｃｉｎｇ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ｔｏｐｒｏｖｅ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ｔｈａｔ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ｐｅｒｓｏｎｓｔｉｌｌｈａｓｔｈ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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